
2004年第 104號法律公告

《2004年宣布改變名稱或職稱 (土木工程署、拓展署、
土木工程署署長及拓展署署長)公告》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55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公告自 2004年 7月 1日起實施。

2. 名稱或職稱的改變

(1) 現宣布將——
(a) 土木工程署；及
(b) 拓展署，

的名稱更改為 “土木工程拓展署”。
(2) 現宣布將——

(a) 土木工程署署長；及
(b) 拓展署署長，

的職稱更改為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3. 對名稱或職稱的提述的修訂

(1) 附表 1第 2欄指明的成文法則現予修訂，在該附表第 3欄中相對於該成文法
則之處指明的條文中，以 “土木工程拓展署”代替在該附表第 4欄中相對於該成文法
則之處指明的名稱。

(2) 附表 2第 2欄指明的成文法則現予修訂，在該附表第 3欄中相對於該成文法
則之處指明的條文中，以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代替 “土木工程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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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其他文書、合約或法律程序內的
名稱或職稱的替代

任何在 2004年 7月 1日前已訂立的文書、合約或已開始進行的法律程序中，凡
出現附表 3第 2欄指明的名稱或職稱，均以在該附表第 3欄中相對於該名稱或職稱之
處指明的名稱或職稱代替。

附表 1 [第 3(1)條]

將名稱更改為 “土木工程拓展署”

項 成文法則 條文 名稱

1. 《建築物條例》 附表 4 (a) 土木工程署
(第 123章) (b) 拓展署

2. 《礦場 (安全)規例》 第 98、 101及 土木工程署
(第 285章，附屬法例 B) 102條

3. 《危險品條例》 第 12(1)條 土木工程署
(第 295章)

4. 《危險品 (一般)規例》 第 2(1) (“礦務處處長” 土木工程署
(第 295章，附屬法例 B) 的定義)及 184條

5. 《廢物處置條例》 第 16(2)(b)條 土木工程署
(第 354章)

6. 《廢物處置 (廢物處置的 第 2(1)及 (6)條 土木工程署
收費)規例》(第 354章，
附屬法例 K)

7. 《申訴專員條例》 附表 1，第 I部 (a) 土木工程署
(第 397章) (b) 拓展署

——————————

附表 2 [第 3(2)條]

將職稱更改為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項 成文法則 條文

1. 《渡輪服務條例》(第 104章) 第 16(1)(a)、 20(1)、 28(4)、 38(1)、
(2)及 (4)及 41(1)條

2.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附例》(第 104章， 第 20條
附屬法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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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沙粒條例》(第 147章) 第 2(1)及 (2)、 3(1)及 4條

4. 《油污處理 (土地使用及徵用)條例》 第 2條 (“主管當局”的定義)
(第 247章)

——————————

附表 3 [第 4條]

在其他文書、合約或法律程序內
的名稱或職稱的替代

項 舊名稱或職稱 新名稱或職稱

1. 土木工程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

2. 拓展署 土木工程拓展署

3. 土木工程署署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4. 拓展署署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政務司司長
曾蔭權

2004年 5月 23日

註 釋

本公告——
(a) 宣布改變土木工程署、拓展署的名稱及土木工程署署長、拓展署署長的

職稱；及
(b) 相應地修訂——

(i) 在某些成文法則中對該等名稱或職稱的提述；及
(ii) 在任何在 2004年 7月 1日前已訂立的文書、合約或已開始進行的
法律程序中所有出現的對該等名稱或職稱的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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